
建築整修系列          ☆榮獲 經濟部 「金照獎」☆ 

建物公共安全與室內裝修 

應用專班 
參訓效益  

  為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暨落實室內裝修管理，爰辦理本專班。 

  本應用專班結合建築物公共安全、室內裝修審查、外牆面磁磚剝落、管理權責、室內裝修涉及變更使用、戶數變更、

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與檢查重點、各類消防安全設備及缺失改善…等專題，邀請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、建築師、消防設

備師、電機技師、冷凍空調工程技師擔任講座，提供各機關與學校建築管理人員、室內裝修業人員、安全專業檢查人員、

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、建築師們提升相關業務專業知識技能。 

日期 公共安全與室內裝修【A】審查許可、外牆剝落、變更使用、勘檢缺失 師資 

2015 年 

06/12（五） 

 

09:20 

丨 

12:20 

13:30 

丨 

16:30 

一、 建築物室內裝修 
 近期最新法令修正重點解析 

 審查許可、圖說審核、竣工查驗、審查內容、管理重點 

 建築物室內裝修簡易申辦程序解析 - 以臺北市為例 

 建築物裝修成套房格局解析 

 公寓大廈對於住戶室內裝修管理解析 

 磁磚剝落、外牆面、管理權責、兒童防墜設施、無障礙設施改善 

二、 室內裝修涉及變更使用 
 非用途之構造設備變更、室內裝修涉及外牆變更 

 戶數變更、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構造及設備變更 

三、 室內裝修之「勘檢缺失」解析 
 裝修成套房格局、分間牆變更、防火避難設施、消防安全設備 

 防火區劃、變更樓板、增設室內樓梯、拆除陽台外牆、違章建築 

臺北市建築

管理工程處 

 

主任設計師 

 

建築師 

日期 公共安全與室內裝修【B】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師資 

2015 年 

06/24（三） 

09:20 

丨 

12:20 

13:30 

丨 

16:30 

一、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與複查 

二、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、檢查重點、申報要領 
 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」VS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」 

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要點-防火避難設施類 

防火區劃、非防火區劃分間牆、內部裝修材料、避難層出入口、 

避難層以外樓層、出入口、走廊(室內通路)、直通樓梯、安全梯、 

屋頂避難平台、緊急進口 

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要點-設備安全類 

昇降設備、避雷設備、緊急供電系統、 

特殊供電、空調風管、燃氣設備 

三、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-書檢及複檢 
 申報案件書面檢視與檢視重點 

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與檢查標準 

 建築物公共全檢查簽證及申報簽證不實審議 

臺北市建築

管理工程處 

 

主任設計師 

 

建築師 

研訓地點 
台灣大學進修推廣部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107 號 / 捷運松山新店線公館站 2 號出口，往銘傳國小與基隆路方向，步行約 3至 5分鐘

上課地點將依報名人數作合宜調整，敬請您了解與體諒，請您列印「E-Mail給您之上課證」為出席依據。 

專業認證 

☆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」終身學習認證機構 

☆ 榮獲 訓練品質評核系統「TTQS」訓練機構殊榮 ☆榮獲 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協訓單位「金照獎」 

☆ 本課程為「公共工程委員會」、「營建署」、「景觀學會」「中小企業終身學習護照」公告核備之課程，    

   全程參予提供公務人員、技師、建築師、景觀師之積分 

 

 



日期 公共安全與室內裝修【C】  各類消防安全設備及缺失改善 師資 

2015 年 

06/25（四） 

09:20 

丨 

12:20 

13:30 

丨 

16:30  

一、 消防安全設備-設備規範與配置規劃 
 火警自動警報及緊急廣播設備規範、配置配線規劃     

 水系統及低污染氣體之滅火特性、設備規範、配置規劃與經濟效益 

 避難逃生設備、路徑及標示、緊急照明及電源、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

之規範與配置規劃 

 排煙設備之空間區劃、排煙機、排煙口、風管之設備規範與配置規劃 

 性能式消防安全設計之規範程序、國外經驗與案例解析 

二、 消防安全設備-常見缺失及改進對策 
 防火設計、區劃及防火設備採 購之共通性常見缺失及改善對策 

 火警自動警報及緊急廣播設備之常見缺失及改善對策 

 水系統及低污染氣體滅火設備之常見缺失及改善對策 

 避難逃生、緊急電源及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之常見缺失及改善對策 

 排煙設備常見缺失及改善對策 

消防設備師 

 

電機技師 

 

冷凍空調 

工程技師 

   報名表 ◆下載簡章：WWW.CLPTC.COM ◆傳真報名：02-23620111 ◆報名專線：02-23628111分機 17段小姐◆客服信箱：clptc@clptc.com 

 

□快速報名（曾參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，填寫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統一編號、聯絡電話即可，若個人資料有變動者煩請更新。） 

報名資料 

機關/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門：               V 我已閱讀報名須知規定，並同意該規定事項後進行報名  / 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辦理   

電話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姓名      身分證字號     職稱          手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加課程       費用      餐盒 

     A   B   C  □葷 □素 

     A   B   C  □葷 □素 

     A   B   C  □葷 □素 

聯絡人 - 姓名：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我要參加【公共安全與室內裝修 A 】 

於 2015/06/05 前報名與繳費 □ 個人 3700 元/人 □ 2 人同行 3500 元/人 □ 3 人以上同行 3200 元/人 

於 2015/06/06 起報名與繳費 □ 4200 元/人（定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 Y20150612B 】 

□ 我要參加【公共安全與室內裝修 B 】 

於 2015/06/17 前報名與繳費 □ 個人 3500 元/人 □ 2 人同行 3300 元/人 □ 3 人以上同行 3000 元/人 

於 2015/06/18 起報名與繳費 □ 4000 元/人（定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 Y20150624B 】 

□ 我要參加【公共安全與室內裝修 C 】 

於 2015/06/17 前報名與繳費 □ 個人 3300 元/人 □ 2 人同行 3100 元/人 □ 3 人以上同行 2800 元/人 

於 2015/06/18 起報名與繳費 □ 3800 元/人（定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 Y20150625B 】 

□ 我要參加【公共安全與室內裝修 B+C 】課程 

於 2015/06/17 前報名與繳費 □ 個人 6400 元/人 □ 2 人同行 6000 元/人 □ 3 人以上同行 5500 元/人 

於 2015/06/18 起報名與繳費 □ 7300 元/人（定價） 

發票開立 

統一編號：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將於課程當天現場領取發票。 

【註】：二要件均符合者，可使用團體報名優惠價喔!   1 來電說明貴單位團體報名總人數 2 開立相同統一編號之發票 

【註】：團體報名者，請務必勾選： □ 發票請個別開立   □ 發票要開在同一張作核銷 

繳費方式 

ATM 轉帳 / 臨櫃匯款  請於繳費後，將本報名表與繳費單據一同傳真 02-2362-0111。為避免傳真失敗，請您務必再來電 02-2362-8111 確認。 

華南商業銀行-南京東路分行，銀行代號：008，帳號：112–10–112020–6，戶名：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統編:24740011 

*本課程名額有限，課前繳費能為您保留學習名額與準備課程資料；恕不受理現場現金及課後繳費，請您見諒* 

參訓證書 □不需要□需要（全程學習授予證書，請您填寫身分證字號）【註】：若資料不全、或於上課當日或之後申請補發者，請繳交行政作業費 100 元，並於 5-7 個工作日內寄給您。 

積分登錄 若您需要我們為您登錄積分，請您提供身分證字號 □我是公務人員  □我是依技師法領有技師證書者，科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） 

報名須知 

1.  開課前中心將 Email 寄發上課通知證及正確上課地點，若開課 3 日前未收到通知信件，可能有漏信情形，請您來電連繫。 

2. 本中心保留各課程調整講師、修訂課程、受理報名及未達開課人數時取消課程辦理之權利。 

3. 為尊重講師智慧財產權，恕不提供電子檔與請勿錄音錄影。 

4. 退費說明：於報名繳費後至開課日之前三個工作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酌收課程定價15％之手續及行政作業費後退費，請您評估安排您的行程後辦理報名與繳費。 

5. 開課日之前二個工作日、至開課當日與課程開辦期間，恕不受理退費、更換班別及課程時間；當日無法出席者，本中心將寄講義與發票給學員，請您體諒瞭解。 

6.   本課程主辦單位-個人資料蒐集目的:課程參與、身分確認、提供服務、聯絡通知、行銷、客戶管理。若您未能提供相關資料，將無法參加或提供相關服務與訊息。 

※ 請詳閱上述報名須知，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本中心報名須知之規定，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，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或來電洽詢 ※   
 

http://www.clptc.com/
mailto:clptc@clptc.com

